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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6月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4]第 ZG12064 号 

 

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图测

控”）2024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 1-6 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 2024年 10月 14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4]第ZG1206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

星图测控 2024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以下简称“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责任 

星图测控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确保其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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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星

图测控 2024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

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星图测控 2024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星图测控 2024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

益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星图测控 2024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星图测控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之

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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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政府补助 

项    目 2024 年 1-6 月 

高成长优质企业奖励 5,140,000.00 

研发费用补贴 4,200,000.00 

23 年省级多层次资本市场奖补 1,840,000.00 

关键技术揭榜挂帅项目资金 1,354,027.45 

产业链协同攻关 2023 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资金 1,059,616.61 

生产办公用房房租补贴 581,400.00 

2023 年创新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410,636.17 

装修补贴 363,160.02 

固定资产投资补贴 262,855.54 

江淮英才培养计划杰出项目资金 104,308.69 

安徽省发明专利优秀奖 50,000.00 

洞察者—空间信息分析系统 30,000.00 

重点人员增值税返还 10,420.72 

促就业补贴 9,678.00 

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失业保险扩岗补助金 1,500.00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178.56 

合计 15,417,781.76 

 

2、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项     目 2024 年 1-6 月 

其他 -3,991.21 

合    计 -3,991.21 

 

3、“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项     目 2024 年 1-6 月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33,272.69 

合    计 33,272.69 














